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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 

推廣教育學分班招生簡章 
一、 依據：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

辦理。 

二、 招生對象: 

(一)學士學分班： 

1. 年滿 十八歲以上者。 

2. 未滿十八歲者，應具備報考專科學校及大學之資格。 

(二)碩士學分班： 

 修習碩士程度學分班者，應具備報考大學碩士班之資格。 

(三)欲取得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資格者: 

年滿二十二歲者，修滿40學分。 

三、 說明： 

1. 報考本校性質相近之四年制學系轉學生考試或二年制學系招生考試， 

   每學期累計各校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副學士及學士程度學分班者， 

   至多以18學分為限；碩士程度學分班至多以9學分為限。 

2. 推廣教育學分作為同等學力新生入學考試資格之用，入學後，不得再予

抵免學分。 

3. 修讀隨班附讀學員(以下簡稱學員)，須通過本校入學考試，完成程序始

取得學籍。提高編級依本校《宏國學校財團法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學生

提高編級作業要點》辦理。 

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受理報名至 115 年 2月 25日止 

五、 上課期間：115 年 2月 25日~115 年 6月 30日。 

六、 課程科目及上課時間：請至本校首頁進入資訊服務【課程資訊】查詢，針

對欲修習之校內課程提出申請。  

※ 若報名人數超過各班名額，以報名繳件先後順序為主。 

七、 上課地點：宏國德霖科技大學(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 

八、 收費標準：  

1. 學士班隨班附讀學分費:以學時數收費，每學時工學院$1,471 元， 

   商學院$1,365 元。 

2. 碩士班隨班附讀學分費:以學時數收費，每學時商學院$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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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報名方式及應繳資料： 

1. 報名方式：寄送、親自或委託至本校學生入學服務中心(招生暨推廣教

育組)。 

2. 寄送地址：236302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 巷 1 號(學生入學服務中

心收) 

3. 聯絡電話：02-2273-3567 分機 671 

4. 應繳資料：隨班附讀報名表(現場填寫或自行列印填寫)、檢附相關資

料(不需檢附資料者免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 份、最高學歷證明書

影本 1 份。 

十、 注意事項： 

1. 隨班附讀課程不授予學位證書，僅發予修習及格科目之學分證明。 

2. 因學員不具學籍，若涉及兵役問題，請學員自行依兵役法相關規定自

行處理，本校不出具證明辦理緩召。 

3. 學員所填寫及檢附之各項報名資料如經查有虛偽不實情形者，取消上

課資格，已修讀之學分概不予承認，並追究法律責任及撤銷學分證明。 

4. 學分抵免：學員未來如通過入學考試，取得學籍，其已修讀之課程學

分得否抵免，依考取之校方規定辦理。但抵免後在校修業，不得少於

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5. 上課相關規定： 

(1) 上課時間及教室以本校課程查詢系統之資訊為準。 

(2) 修課期間需依課堂教師之規定參與考試或繳交報告，課程修讀期

滿由任課老師評定學期成績，成績及格者由本校發給推廣教育學

分證明。 

(3) 學期成績碩士班以70分為及格分數，學士班以60分為及格分數，

通過者發予證明。 

(4) 學員在校之行為應遵守本校規定。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其

他學員之學習，經通知而仍未改善者，得取消其修讀資格，且不

予退費。 

(5) 課程期間如遇颱風、地震等天災不可抗力因素則根據上課所在縣

市政府之停課公告為準。 

 

6. 退費相關規定：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辦理 

(1)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

等各項費用之九成。 

(2) 上課時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等各項費用之五

成。 

(3) 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所有費用概不退還。 

(4)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者，所繳學費無法轉至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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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學校資訊：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學生入學服務中心(招生暨推廣教育組) 

官網：https://r011.hdut.edu.tw/ 

電話：(02)2273-3567 分機 671 

地址：236302 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380巷 1號(堉琪樓 1樓)  

十二、 交通資訊:https://www.hdut.edu.tw/p/412-1000-161.php 

 

 

https://r011.hdut.edu.tw/
https://www.hdut.edu.tw/p/412-1000-161.php


 

 

宏國德霖科技大學 推廣教育學分班【含隨班附讀】報名表(選課單) 

   學年度第   學期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大學前 40 學分班□學士學分班□碩士學分班 

姓 

名 

 

 

            ※右下角需簽名 

身 份 證 字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聯 絡 電 話 

         
(日) 

(手機) 

      畢 業 學 校 通  訊  地  址 

  

                    年    月畢 
□□□□□ 

                身分證正面(實貼處) 身分證反面(實貼處) 

 
 
 
 
 
 
 

選     

修     

科    

目 

學制/系科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學制/系科 科目名稱 學分 時數 

 1.    6.   

 2.    7.   

 3.    8.   

 4.    9.   

 5.    10.   

     系主任          學生入學服務中心  出納組      教務處 

 

合計選修     學分     時數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注意事項： 

1. 推廣教育學分若作為同等學力新生入學考試資格之用，入學後，不得再予抵免學分。 

2. 學員選讀科目僅發予該科目之學分證明，不頒予學位。 

3. 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退還已繳學分費之九成。 

   上課時間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分費之五成。 

   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所有費用概不退還。 

      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申請退費者，所繳學費無法轉至下期。 

4. 課程費用： 

學士班:□工學院 $1,471 元/時 □商學院 $1,365 元/時   碩士班:□商學院 $5,000 元/時 

※本人確實詳閱上述注意事項 

                                            切結人(報名人):                   
 


